2020年市级科技项目形式审查主要内容
形式审查是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受理的重要前置环节，只有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项目，才能进入系统项目库，参加“三审一决策”项目评审立项程序。请区县、归口部门在初审阶段加强审查把关，提高形式审查通过率；请申报单位加强对申报材料的自查，避免因形审问题被筛选淘汰。
形式审查的主要依据是《湖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启动2020年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形式审查不通过，项目申报不予受理：
一、申报条件不符合

1.不符合申报指南。申报项目不符合《2020年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》（附件1）中规定的研发内容和方向。如申报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，不符合该专项确定的研发内容和方向。
2.企业研发投入不达标。申报科技攻关项目，工业企业2019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未达到1.5%以上；申报重点研发计划的未达到2%。农业企业、新注册企业适当放宽。
3.企业自筹经费不达标。企业申报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工业企业申报科技攻关项目，原则上项目总经费预算不低于80万元；农业企业、众创空间（众创田园）内企业申报科技攻关项目，原则上项目总经费预算不低于40万元。如企业无自筹经费，或自筹经费未达到一定比例，形审不合格。
4.申报负责人不符合要求。自然科学资金项目的申报负责人年龄超过45岁（1975年1月1日以前出生），或高级职称，或每年为项目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，均为形审不合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成员每年为项目工作时间超过12个月，属于基本常识错误，形审不通过。
5.信用核查不通过。申报项目负责人或申报单位已纳入科研信用不良记录，或者在“信用湖州”平台存在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（如失信被执行人等）、经营异常名录、联合惩戒对象等不良记录的，以及亩均效益等级为D类的企业。

二、申报材料不完整

6.部分类别项目未上传财务资料。申报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需要上传经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，申报众创空间（众创田园）类的科技攻关项目，需要上传营业执照和加盖财务章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。财务报表未审计定稿的，请上传现有财务资料并报市科技局业务处室备案，项目立项前补充定稿。一些企业未上传任何与财务报表有关的资料，形审不合格。
7.未填写量化考核指标。在线填写项目申请表，未填报任何可量化、可考核的技术、经济指标和预期成果的。
8.未按要求上传信用承诺书。《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》（附件7）作为申报项目的必备附件，应填写完整，签字盖章后拍照或扫描上传。未上传承诺书，或承诺书未签字盖章，形审不合格。
三、格式内容不规范
9.擅自更改申报材料格式。不得擅自更改申报材料的格式及提纲，项目经费概算应保持一致，如经费概算数据前后不一致、无经费概算说明内容，作为形审不合格处理。
10.未按规定回避信息。作为附件上传的《可行性报告及经费概算（适用于非自然科学资金项目）》或《湖州市自然科学资金项目附件》，是专家网评的重要依据，为确保评审公平，如其内容未按规定回避申报者（负责人、成员、联系电话及手机号码）及申报、合作单位相关信息，形审不合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附件命名也要回避相关信息，如文件名不可命名为“张三.doc”。
11.填写姓名不规范。因部分人员受到系统限制，无法提交项目申请，有申报者采取在自己姓名后添加字母或数字的方法，以规避系统限制，如“张三”填写成“张三a”或“张三1”。此情况一经发现，一概不予受理。
12.项目实施期限不符合要求。项目开始时间原则上不得早于2020年1月1日（企业项目不得早于2019年7月1日）；项目结束时间不得早于2020年12月31日。项目实施期限不少于1年，不超过3年。
四、其他情形
13.超额项目。项目不在归口单位推荐名额内的，形式审查不通过。
14.重复申报。同一负责人以不同身份申报同一年度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；项目曾经获得国家、省或市级科技计划立项支持，无新的重大研究内容的；项目已获得其他部门（如省卫健委）立项支持的。重要提示：为加强绩效管理，项目验收时将严格审核论文标注情况，重复标注为多个项目成果的，论文数量折算处理，影响项目验收（如同时标注为2个市级科技项目成果的论文，2篇抵1篇，以此类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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